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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
,

我国的财政监督包括了广
义 的财政监督和狭义 的财政

监督
。

狭义 的财政监督是指 由 财
政部门 内部设立的专职财政监督
机构依法对财政收人和财政支 出

进行的专门性监督活动
,

是财政
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财政管理职权
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

,

是财政
活动的重要组成

,

其直接的监督
对象是财政管理相对人

,

包括一
叨有义 务依法承担纳税义 务 的公
民个人和组织

,

一
一

切有义务依法
使用财政资金的国家机关

、

社会
团体和公民个人

。

专职财政监督
机构在依法对财政管理相对人进
行监督的过程 中

,

通过对财政管
理相对人财政活动的监督

,

向时
可 以对财政管理部门行使财政管
理职权 的 活动进行 间接地监督

,

从而保证财政管理部门能够依法

行政
,

行使法律
、

法规所规定的财
政管理职能

。

广义上的财政监督
还包括法律

、

法规所规定的人大
监督

、 节口计监督以及其他形式的

监督等
。

以专职财政监督机构 为基础
建立起来的财政监督制度

,

对干
国家全面和有效地履行则

一

政管理
职权

,

强化财政执法的效率
,

保证
国家财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

,

起
到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

。

但
是

,

也要看到
,

财政监督制度真正

要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
,

也必须
从制度

、

机制
、

程序
、

环境等方面来
强化自 身的制度功能

,

努力防范财
政监督的风险

,

提高财政监督制度
的实效

。

一是要防范来 自 于财政制度
不健全给财政监督带来的风险

。

我
国 目 前的财政制度是由 财政法律
法规所确立的

,

基本上按照中央财

政和地方财政的两级管理体制设
计的财政管王里体系

。

虽然两级财政
管理体制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
性

,

但是
,

由 于 目 前在中央财政和
地方财政的权限划分上仍然存在
着大量的模糊区域

,

所以
,

财政监

督的对象在财政制度上存在着一
定模糊性

,

这种现象导致了财政监
督在许多方面和领域出现监督不
能的情况

,

财政监督制度无法严格
地依法进行

。

二二是由 于 目 前一些地方存在
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

,

导致了许多

地方财政收人无法严格地依法进
行管理

,

具体表现是 一方面
,

中央
财政转移支付的款项无法有效地
进人地方财政 另一方面

,

一些地
方又在尽量扩大财政制度之外的

财政来源
,

如 目 前的
“

土地财政 ”

财政结构的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

的驱动
,

导致了财政监督机制无法
有效地发挥作用

。

三是对财政总量的盲 目 追求
,

导致了地方财政部 门与财政管理
相对人之间形成某种默契

。

管理者
与被管理者之间为了各 自 的利益
共同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

,

特别是
有些地方 出现税务部门 与金融部
门

、

纳税人联合做假
,

搞贷款财政
、

虚假财政等违法活动
。

对这些违法

违规的问题
,

通过财政监督的方式
来进行监督

,

在 目 前的执法环境
下

,

确实很难起到实效
。

四是吃饭财政导致了一些地
方政府很难对财政支 出 的状况进
行有效地监督

。

则
一

政支出的合法性
往往被吃饭问题

、

人头问题
、

干部
队伍稳定等问题所掩盖

。

这些社会
问题和制度问题使得财政监督左

右为难
,

在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的

时候
,

很难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来

纠正财政支出 中存在的违规违纪
现象

。

五是财政监督从本质上来看
属于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形式

,

其
监督的法律效力也不可能超过财
政部门所具有的财政管理权的范
围

。

但专职财政监督机构在从事财

政监督的过程中
,

所遇到的监督对
象类型比较复杂

,

很多对象在法律
地位都要高于专职财政监督机构

,

所以
,

财政监督的权威性不高也给

财政监督的实施效果造成 巨大 的

消极影响
。

六是财政监督还缺少明确的

法律程序
。

财政监督的性质
、

法律
地位

、

法律效力等最基本的法律问

题都还没有完全规范化
、

制度化
,

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财政
监督机制发挥其重要作用

。

总的来说
,

我国 目 前的财政监
督 制度还 处于不断探索 的阶段

,

无论从制度
、

机制
、

环境
,

还 是具
体的法 律程序方面都存在着许 多

影响和制约财政监督发挥其应有

作用 的因素
,

这些因素的存在使
得财政 监 督 面 临 着 受 到 不 当 干

扰
、

千涉
、

阻碍 因 素制 约 的风险
。

要真正 消除财政监督 的 风险
,

一
定要从改革财政体制人手

,

要在
理顺财政管理基本法律关 系 的基
础上

,

通过赋予财政监督独立的

法律地位
,

使得财政监督真正具
有独立 于一般财政管理活动之外
的法律功能

。

此外
,

应 当通过立法的形式来
建立财政监督的责任机制

,

通过明

确在财政监督过程 中各方 当 事人
的法律责任

,

来全面推动财政监督
体制的健全和完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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